附件1

河南师范大学

职称申报人员个人业绩一览表
申报专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现任专业

技术职务 副教授/讲师(选择其一后请删除无关内容，下同)                
申    报
任职资格         教授/副教授                 
申报类型        教学为主型/教学科研型      

评审类型    正常/转评/占岗聘任            

河南师范大学制

填表说明及要求

一、代表作送审

申报正高人员须由5名正高同行专家鉴定，申报副高人员须由3名正高同行专家鉴定。
二、专家鉴定须知

1.代表作鉴定是职评中一项十分严肃的基础工作，鉴定结论是衡量申报人员学术、技术水平的重要参考依据。为了对申报人员、教师队伍、学校和高教发展负责，各位鉴定专家要恪守科学求是的理念，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鉴定工作；要根据送审论文、著作及其他代表性成果的实际水平，对其作出恰如其分、客观公正的评价，避免宽严失当或评价不实的情况。

2.专家鉴定时，无论学术观点相同或不同，应秉持科学的态度和学术自由的精神，做到一视同仁，根据申报人实际学术水平作出适当结论。

3.专家鉴定代表作时，请从创造与先进性、合理与科学性、价值与应用性等方面对送审材料作出单篇评价，划定A、B、C、D、E评价等级，并对所有代表作进行综合分析。 

4.鉴定结论意见要充分结合申报人员代表作的水平，外审结果以综合鉴定结论意见为准。在“专家综合鉴定结论意见”表中明确作出“已达到”或“尚未达到”的总体结论。

感谢专家及所在学校对我校高校教师职务评聘工作的大力支持!

三、申报人员须知

1.《同行专家鉴定意见表》由本人如实填写，所在学科组审核签章，可微调大小、切勿改动格式。

2.“申报任职资格”栏填写拟评资格，如教授、副教授等，“个人成果一览表”如实填写任现职以来至申报当年报送代表作前产生的业绩成果，原则上应与《评审简表》中相对应的内容一致。

3.关于对代表作的要求：

①论文、著作应是公开发表的，即具有国内外统一刊号或统一书号；

②合作完成的论文、著作等，申报人员应注明本人实际承担部分（如章节、字数等）。

③其他相应业绩材料，需要附权威鉴定结论或意见材料。

	任现职以来公开发表的论文、著作，取得的科研成果、专利和获奖情况

	1. 论文、著作、其它标志性成果

	论文题目（论文限填 5 篇以内） 

著作名称（限填 2 部以内）
其它标志性成果名称（限填1项）
	何时何刊物（刊号）发表/获批
	名次

字数

	
	
	

	2. 科研项目、科研成果、专利及获奖情况

	项目（含奖励、专利等）名称

（限填 5 项以内）
	获奖（鉴定）时间、颁奖（鉴定）单位、奖励等级（鉴定意见）
	主持或

参加名次

	
	
	

	学科组

审  核

意  见
	经审核，该同志在本表中所填报各项内容属实。

                 学科组组长：（签名）

学科组所在单位：（盖章）

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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